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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五條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對於⼈⺠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處以裁罰性之⾏政處分，

涉及⼈⺠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，應由法律

定之，以命令為之者，應有法律明確授權，始符合憲法第⼆⼗三

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（本院釋字第三九四號、第四０⼆號解釋

參照）。⼟地稅法第五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所稱「減免地價稅」

之意義，因涉及裁罰性法律構成要件，依其文義及⼟地稅法第六

條、第⼗八條第⼀項與第三項等相關規定之體系解釋，⾃應限於

依⼟地稅法第六條授權⾏政院訂定之⼟地稅減免規則所定標準及

程序所為之地價稅減免⽽⾔。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五條規定：

「適⽤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⼟地所有權⼈應於三⼗⽇

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未於期限內申報者，依本法第五⼗四條

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辦理」，將非依⼟地稅法第六條及⼟地稅減

免規則規定之標準及程序所為之地價稅減免情形，於未依三⼗⽇

期限內申報適⽤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者，亦得依⼟地稅法

第五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處以短匿稅額三倍之罰鍰，顯

以法規命令增加裁罰性法律所未規定之處罰對象，復無法律明確

之授權，核與⾸開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不符，牴觸憲法第⼆⼗三

條規定，應於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⾄遲於屆滿⼀年時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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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對於⼈⺠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處以裁罰性之⾏政處分，

涉及⼈⺠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，應由法律

定之，以命令為之者，應有法律明確授權，始符合憲法第⼆⼗三

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（本院釋字第三九四號、第四０⼆號解釋

參照）。

　　⼟地稅法第六條前段規定，為發展經濟，促進⼟地利⽤，增

進社會福利，對於國防、政府機關、公共設施、騎樓⾛廊、研究

機構、教育、交通、⽔利、給⽔、鹽業、宗教、醫療、衛⽣、公

私墓、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⾃⽤住宅等所使⽤之⼟地，及重

劃、墾荒、改良⼟地者，得予適當之⼟地稅減免；同條後段並授

權⾏政院訂定⼟地稅減免規則，明定減免之標準與程序。合於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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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稅減免規則所定地價稅減免標準之⼟地，依同規則第⼆⼗四條

第⼀項規定，須於每年（期）開徵四⼗⽇前提出申請，始能獲得

減免，減免原因消滅者，⾃次年（期）恢復徵收。同規則第⼆⼗

九條並規定，減免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⼟地權利⼈或管理⼈並

負有於三⼗⽇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恢復徵稅之義務。未於減免

之原因、事實消滅三⼗⽇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⼜有逃漏稅之

情事者，依⼟地稅法第五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除補繳短匿

稅額之外，應處以短匿稅額三倍之罰鍰。

　　⼟地稅法第⼗八條第⼀項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，⿎勵增設⼤

眾娛樂設施，獎勵興辦公⽤事業及保護名勝古蹟，就⼯業⽤地、

礦業⽤地、 私立公園、動物園、體育場所⽤地、寺廟、教堂⽤

地、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⽤地、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

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⽤之停⾞場⽤地、其他經⾏政

院核定之⼟地等等⼤規模⽤地，明定其特別稅率，不適⽤同法第

⼗六條之累進稅率。有同法第⼗八條規定得適⽤特別稅率⽤地之

情形者，依同法第四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，須於每年（期）地價稅

開徵四⼗⽇前提出申請，始得適⽤特別稅率。適⽤特別稅率之原

因、事實消滅時，則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同條第⼆項並定有

明文。⼜同法第⼗八條第三項復明定，符合同條第⼀項要件適⽤

千分之⼗特別稅率⽽不適⽤累進稅率⼟地之地價稅，若有符合同

法第六條規定得減免之情形，尚可再依同法第六條減免之。

　　依⼟地稅法第六條減免地價稅與依同法第⼗八條第⼀項適⽤

特別稅率之地價稅，雖均有減輕稅負之效果，但⼆者之⽬的未盡

相同，減輕稅負之標準與程序亦顯然有異，況適⽤特別稅率之⽤

地，於法律有特別規定時，亦可再視其是否有減免事由，⽽獲得

進⼀步之租稅減免，故⼆者尚難等同視之。是⼟地稅法第五⼗四

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：「納稅義務⼈藉變更、隱匿地⽬等則或於

減免地價稅或⽥賦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未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

者，依左列規定辦理：⼀  逃稅或減輕稅賦者，除追補應納部分

外，處短匿稅額或賦額三倍之罰鍰」，其中所稱「減免地價稅」

之意義，因涉及裁罰性法律構成要件，依其文義及上開⼟地稅法

第六條、第⼗八條第⼀項與第三項等相關規定之體系解釋，⾃應

限於依第六條授權⾏政院訂定之⼟地稅減免規則所定標準及程序

所為地價稅之減免⽽⾔。

　　⼟地稅法第五⼗八條雖授權⾏政院訂定該法之施⾏細則，但

就適⽤特別稅率之⽤地，於適⽤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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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依⼟地稅法第四⼗⼀條第⼆項規定申報之情形，是否應予以處

罰或如何處罰，則未作明確之授權。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五條

規定：「適⽤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⼟地所有權⼈應於

三⼗⽇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未於期限內申報者，依本法第五

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辦理」，將非依⼟地稅法第六條及⼟

地稅減免規則規定之標準及程序所為之地價稅減免情形，於未依

三⼗⽇期限內申報適⽤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者，亦得依⼟

地稅法第五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處以短匿稅額三倍之罰

鍰，顯以法規命令增加裁罰性法律所未規定之處罰對象，復無法

律明確之授權，核與⾸開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不符，牴觸憲法第

⼆⼗三條規定，應於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⾄遲於屆滿⼀年時失其效

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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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⼀九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於⺠國七⼗七年購得座落於⾼雄市０鎮區００段第五０

六、五０七、五⼀四、五⼀八號四筆⼟地，經⾼雄市政府建設局

核發⼯廠設立登記證，並敘明聲請⼈須於核准之⽇起⼆年內完成

建廠，且於試⾞後三個⽉內辦妥⼯廠登記，逾期⼯廠設立許可證

失效。

    聲請⼈持前開許可證等資料向⾼雄市政府申請按⼯業⽤地稅率

課徵地價稅，經准⾃八⼗⼀年起按千分之⼗之稅率課徵地價稅。

八⼗九年間⾼雄市政府發現聲請⼈⾄八⼗⼆年間仍未完成建廠，

⼯廠設立許可證已失效，適⽤特別稅率之原因、事實已消滅，然

聲請⼈並未按規定申報改⽤⼀般⽤地稅率計徵地價稅。

    ⾼雄市政府以第五０六、五０七號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須

按公共設施保留地稅率千分之六課稅，⽽第五⼀四、五⼀八號⼟

地則應改按⼀般⽤地累進稅率課稅，除核定聲請⼈應補繳八⼗四

年⾄八⼗八年地價稅差額之外，並以聲請⼈違反⼟地稅法第四⼗

⼀條第⼆項及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⼗四條、第⼗五條，依⼟地稅

法第五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處以八⼗五年⾄八⼗八年短匿

稅額三倍之罰鍰。

    聲請⼈對前開罰鍰處分不服，循序提起⾏政訴訟，經最⾼⾏政

法院九⼗三年度判字第八四五號判決認聲請⼈上訴無理由駁回，

判決確定。聲請⼈認前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⼟地稅法施⾏細

則第⼗五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之疑義，

聲請解釋。




